补贴发放相关事项
一、申领条件
[bookmark: _GoBack]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凡在厦门市培训，经考核合格首次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的所有人员（前期已通过企业申请获得补贴的人员除外），复审人员不享受补贴。
二、补贴标准
对取证人员按500元/人的标准给予补贴。
三、申领方式
（一）政策调整前取证人员
1.个人申领
取证人员向本人报名的培训机构提交个人身份证复印和本人银行卡复印件。培训机构经初步筛选（扣除复审人员），汇总申领人员信息，将纸质版和电子版提交给市应急局基础处（建议每两周一次）。基础处汇总各培训机构提交的申领人员信息后，通过筛选扣除重复申报人员后，将本期申领人员信息提交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市应急局法规处核实。经核实后，基础处办理相关手续，提交办公室进行补贴发放。
2.企业集中申领
企业出资组织员工培训考核的，补贴直接发放到企业账户。企业集中申报时，需提供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特种作业（特种设备）操作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报名费发票复印件、企业银行账户信息（均需盖企业公章）;
个人出资参加培训考核的，补贴直接发放个人账户。企业在集中申领时，需提供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特种作业（特种设备）操作证复印件、申请补贴人员银行账户信息、营业执照复印件（均需盖企业公章）。
申报材料提交到市应急管理局基础处，经筛选扣除重复申报人员后，将申领人员信息提交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市应急局法规处核实。经核实后，基础处办理相关手续，提交办公室进行补贴发放。
申报材料可登陆厦门市应急管理官网（http://safety.xm.gov.cn/），搜索“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点击相关文件底部“附件”进行下载（只需附表2），除花名册外其他材料没有固定模板。
（二）政策调整后取证人员
个人报名参加培训的，培训机构代收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银行卡复印件，考试合格取证后，由培训机构汇总本期首次取证人员相关信息，并提交市应急管理局基础处。基础处汇总各培训机构提交的申领人员信息后，提交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市应急局法规处核实。经核实后，基础处办理相关手续，提交办公室进行补贴发放。
企业集中报名参加培训的，补贴发放程序参照政策调整前”企业集中申领“执行。
四、其他事项
（一）每本初审证书只能享受一次补贴，不得重复申领，个人拥有多本证书的累计申领不超过三次;
（二）严谨弄虚作假，虚报虚领，对违反此项规定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加强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新闻媒介把相关补贴政策传达到每家企业，鼓励员工参加培训考核，提高特种作业或特种设备作业持证上岗率。
（四）加强政策调整前取证人员信息的收集，以确保培训补贴应发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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